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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存在的评价主体单一化、标准缺乏科学性、市场机制与法律保障不完善

以及转化应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旨在探索优化路径。研究在“五元价值”①导向等政策背景下，系统分

析目前存在机制的痛点，构建一个“竞争性–权威性”相结合的双轮驱动理论框架。竞争性机制引入多

元主体参与、市场激励及“赛马制”②等方式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权威性机制则建立科学统一

的分类评价标准、强化法律政策保障及构建可信数据空间，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公平。二者协同作用，共

同提升评价效能。本文进一步从评价主体多元化、指标科学化、过程透明化、政策法律保障、指标体系

构建与智能应用路径五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优化实施路径。本研究结论提出推动竞争性与权威性机制的

深度融合与动态平衡，可为相关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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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prominent issu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such as the singularity of evaluation subjects, the lack of sci-
entific standards, the imperfe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s and legal guarantees, and the low effi-
ciency of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It aims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s.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five-element value”① orientatio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ain 
points of the existing mechanism and constructs a dual-wheel dr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
ing competitiveness and authority.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troduces multiple subjects’ par-
ticipation, market incentives, and the “horse race system”②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op-
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authoritative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establishes a scientific 
and unified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strengthens legal and policy guarantees, and builds 
a trustworthy data space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evaluation. The two mecha-
nisms work in synergy to enhance the evaluation efficiency.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specific 
optimiz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s from four dimensions: diversific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s, 
scientific indicators, transparency of the process, and legal and policy guarante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rustworthy data space and elementized large models in intelligent evalu-
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suggests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ynamic balance of 
competitive and authoritative mechanisms,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related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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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成果评价作为科技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创新资源配

置效率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1]，
明确提出破除“四唯”③倾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实施《科技成果五元

价值评估指南》(GB/T 45997-2025)国家标准，提出建立以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五元价值”①)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2]。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5》显示，2024 年 4059 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6 种方

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总合同金额为 2269.1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约 10%，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活跃，整体呈上

升趋势[3]；而直接影响到成果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仍践行以技术性指标为主的标准化评价方式，

凸显评价机制改革应适应成果转化日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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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如智能算法应用[4]或区域路径分析[5]，缺乏对竞争性(通过市场机制激发

活力)与权威性(通过标准与法律保障公正)协同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整合多学科视角，系统分析现有评

价机制痛点，构建“竞争性–权威性”双轮驱动框架，并结合案例分析优化路径，以期为科技成果评价

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2. 现有科技成果竞争性与权威性评价机制体现出的问题分析 

2.1. 评价主体单一化与行政化倾向 

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易导致“一刀切”问题，削弱评价公信力。第三方机构独立性不足及专家遴选

多为政府主导，且河北省旱碱麦科技成果评价中提出科技成果评价的“数据孤岛”问题严重[1]，导致评

价结果与市场需求脱节，这点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评价过程及结果的权威性不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中，科研人员为职称晋升追求论文数量，忽视技术应用价值[6]，造成“成果沉睡”。行政化倾向还表现

为评价过程公众参与度不足，难以保障社会价值全面实现。 
此外，当下的评价体系下，第三方机构缺乏独立性，除了个别专业领域的有外部专家参与以外，大

多都通过所在单位进行推荐，尚缺乏科学界的民主化遴选方式。地方专家队伍具有鲜明的行政地域特征，

跨区域专家不多见，更少见到国际专家的身影，因而评价视野较为狭窄，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 

2.2. 评价标准缺乏科学性与动态性  

现行评价指标过度依赖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忽视技术成熟度、社会经济效益等多元的价值体现。

大多通过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模型文献显示，科学价值权重占 15%左右，技术可行性权重占 55%左右，而

社会经济效益权重仅占不到 30% [7]，在反映成果商业化、市场化潜力的层面上贡献值略显不足。例如，

石油天然气行业相关文献中，传统通用指标无法量化技术风险与市场适应性等维度[8]，从而使得可能存

在的高价值成果渐渐被埋没。 
另一方面，科研数据分布领域广，即便是借助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采集到相关的数据，在利用过程

中也面临着数据质量较差、模型不够透明等问题，导致难以形成统一的跨学科互认的成果评价标准，例

如，将低碳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的指标权重设定为较大差别化程度，很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不公平状况；

“五元价值”导向虽然被纳入《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中，但具体落实到底仍需各地

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细化，仍可能出现所谓“穿新鞋走老路”的情况。见表 1。 
 

Table 1.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表 1. 现行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类型 具体表现 影响 

指标单一化 过度依赖论文、专利数量 忽视成果实际应用能力、效益 

标准定量化 忽视技术在市场适应性的定性评价 高价值成果被埋没 

“数据孤岛”、分类体系缺失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用一套指标 难以反映不同成果特性 

动态调整不足 指标权重长期固定 无法响应科技前沿变化 

2.3. 评价过程市场机制及法律政策保障不完善 

竞争性体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和市场机制引入，但当前评价多由高校或政府主导，企业、用户参与度

低。fsQCA 分析表明，R&D 人员与项目是转化必要条件[5]，但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参与不足，导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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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需求脱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技术交易市场不健全，科技成果

拍卖、作价入股等市场化评价方式应用范围有限。 
权威性需要法律和政策来保障，然而科技成果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数据孤岛现象严重，缺

乏数据可信空间平台作为权威性依据。第三方机构资质缺乏相关法律规范，评价结果易受组织主体干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虽已修订，但配套细则尚不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成果转化中面临“国有资

产流失”的问责风险，从而使得决策较保守。部分地区政策执行流于形式，评价结果公信力不足，难以

支撑高质量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2.4. 评价结果转化应用效率低  

当前科技成果评价结果与转化应用及产业化存在脱节。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尤其是我国高校专

利转化率仅为 3.9%，低于全国专利转化率 39.6%，也远低于美国、德国等科技强国[9]。评价结果在高校

科研院所的用处多为多职称评定或奖项申报，而非真正的产业化推广，导致大量成果“沉睡”。 
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进一步制约转化效率。尽管政策规定对成果完成人给予奖励，但未明确关联组

织(如研究所、高校)的收益份额，导致激励机制失灵。此外，科技成果评价与金融投资联动不足，缺乏针

对成果转化的专项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在应用科技成果时面临高昂成本和不确定性。 

3. 竞争性权威性评价机制的理论框架构建  

3.1. 竞争性机制：引入多元主体与市场激励  

竞争性机制的核心是打破传统单主体评价壁垒，通过“赛马制”②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政府、企业、

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网络化评价生态[5]。首先，推进主体多元化，建立“需求方导向”评

价体系，例如，石油企业联合高校共同制定行业标准，通过“揭榜挂帅”④的形式吸引多方企业参与评价，

确保成果与市场供需对接。其次，强化市场激励，完善技术交易市场的政策制度及交易规则，税收政策

表明，对成果转化收益减免税及“赋权+作价入股”可很大程度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10]。市场竞争机制

的设计需注重评价过程全覆盖。在立项阶段，推行“赛马制”②，同一课题多团队并行完成，并优胜劣汰；

在评价阶段，引入“盲评、盲审”机制，确保专家独立判断；在转化阶段，可建立科技成果拍卖、供需协

议定价等市场化定价模式。通过竞争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使真正具有应用前景的成果脱颖而出。同时，

需防范恶性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制度来引导市场竞争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3.2. 权威性机制：强化标准统一与法律保障  

权威性依赖于标准科学性与制度约束力。以“五元价值”为标准体系建设的风向标，制定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分类评价指标。围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不同类型成果，形成差异化

的评价标准。基础研究以同行评议为主，推行代表作制度；应用研究突出行业用户评价，注重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情况等实用指标；技术开发成果以市场检验为主，强调技术交易金额、市场占有率等市场指

标。同时政府、科研院所及相关行业组织可协同搭建数据可信空间及要素化大模型，使真实有效的科研

数据集成共享并依托于算法进行科学化分类评价。 
法律保障方面，需明确第三方机构法律地位，建立评价专家责任追溯制度。建议修订《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等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增设评价争议仲裁条款，杜绝组织方任何形式的评价干预。同时，完

善尽职免责机制，建立负面清单，在未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成果交易定价等决策责任，消除各

单位决策顾虑。权威性机制还需注重有政策和法律保障的可信数据空间搭建，并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推动评价结果互认，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评价的国际影响力。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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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ve mechanism and authoritative mechanism 
表 2. 竞争性机制与权威性机制的协同关系 

机制类型 核心功能 实施重点 保障措施 

竞争性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 多元主体参与、市场激励、 
赛马制 3 

技术市场建设、金融支持、 
收益分配 

权威性机制 确立标准，保障公正公平 分类评价标准、法律规范、 
可信数据空间搭建、国际接轨 立法保障、行业监管、诚信体系 

协同机制 竞争激发活力，权威保障秩序 动态调整、过程透明、结果互认 政策协调、制度创新、试点推广 

3.3. 整合框架：竞争与权威的协同模型  

构建“竞争–权威”双轮驱动框架(如图 1 所示)，竞争性通过市场机制优化效率，如引入拍卖机制筛

选高价值成果；权威性通过标准与法律保障公平透明，建立国家评价基准；基于共识规则，搭建可信数

据空间，联接多方主体，实现数据资源确权与数据要素共享共用；要素化大模型可动态调整指标权重[11]。
通过以上路径实现竞争性筛选与权威性认定的平衡。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算法实时监测成果影

响力，结合专家复核，提升评价精准度。 
该框架强调动态平衡与反馈调节。竞争性过强可能导致短期行为，忽视基础研究；权威性过强可能

抑制创新活力。需建立动态调节机制，通过后评估和回溯检验不断优化评价标准与流程。框架还注重多

层次协同：宏观层面，政府定标准、建制度；中观层面，行业协会制定细分领域的相关对应规范；微观层

面，机构自主实施评价，发挥主体性。通过多层次协同，确保竞争性权威性机制落地生效。 
 

 
Figure 1. The “competition-authority” dual-wheel driven framework diagra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图 1. 科技成果“竞争–权威”双轮驱动框架图 

4. 竞争性、权威性评价优化路径与实施方法  

4.1. 评价主体多元化与协同路径  

推动评价主体从单一行政主导转向多元网络协同，是激发竞争性活力的基础。竞争性机制在此体现

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力量：政府角色应从“裁判员”兼“运动员”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与监督者，通过

“揭榜挂帅”④、“赛马制”②等方式，向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终端用户乃至社会公众开放评价参与渠

道。例如，对于应用型技术成果，可建立由潜在采购企业、行业专家、投资方组成的联合评价小组，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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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反馈直接纳入评价体系。权威性机制则需为此多元格局提供秩序保障：一是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资

质认证与信用评价体系，实施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确保其专业性与独立性；二是构建跨区域、跨领域

的专家库，并推行专家随机遴选与利益回避制度，破除“人情评价”与地域壁垒。二者的协同在于，竞争

性拓宽了参与面，而权威性通过标准与规则确保了多元主体在公平、规范的平台上进行竞争与评议。 

4.2. 评价指标科学化与分类实施路径  

构建科学、动态、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确保评价结果权威性的核心。权威性机制要求以“五元

价值”为导向，建立覆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综合性指标库。通过精细化的分类设计：

基础研究突出原创性与学术影响力，如代表作质量、同行引用情况；应用研究侧重技术成熟度(TRL)、创

新性与潜在经济效益；产业化成果则强调市场占有率、就业带动、环境效益等。竞争性机制的作用在于

驱动指标的动态优化与权重调整：通过收集多元主体，尤其是市场端在应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价后产生的

反馈数据，利用市场验证结果来反向校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敏感性。例如，可设定定期回顾机制，分

析哪些指标能更有效地预测成果的后续转化成功率，并据此动态调整指标权重。这种“权威性框架制定

标准、竞争性实践检验并优化标准”的循环，确保了评价指标既科学稳定，又能响应前沿变化。 

4.3. 评价过程透明化与监督路径  

公开透明的评价过程是公信力的来源，需要竞争性监督与权威性技术保障相结合。权威性机制提供

基础制度设计：在非涉密前提下强制要求评价全过程关键信息公开，包括评价标准、专家构成、评分明

细、异议处理结果等。竞争性机制则引入社会监督与博弈：通过搭建公开可查的评价信息平台，接受同

行、媒体及公众的质询与监督，形成外在压力。在技术层面，可引入区块链技术，将评价流程中的关键

节点数据，如申报材料哈希值、专家评分、结果公示等上链存证，利用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构建

可信数据空间的雏形，从技术上杜绝过程黑箱。当评价结果引发争议时，透明的记录为回溯与仲裁提供

了权威依据。同时，应建立规范的异议申诉与复核机制，确保评价对象的合法权益，形成“公开–监督

–反馈–修正”的良性循环。 

4.4. 政策法律保障与激励路径  

稳固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是双重机制有效运行的根基。权威性机制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在《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科技成果评价的法律地位、各方权责以及争议解决机制。

特别是要细化“尽职免责”条款，建立负面清单，解除高校、科研机构在成果定价、作价入股中的决策顾

虑。竞争性机制则需要配套的市场化激励政策：例如，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税收优惠力度，设立

国家级和区域性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引导金融资本通过“投早、投小”的方式参与前沿成果的市场化

评价。政策协同的关键在于，权威性法律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和公平的竞技场，而竞争

性激励政策则直接点燃了各主体参与评价和转化的内在动力。两者共同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

升整体效能。 

4.5.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智能应用路径  

本路径旨在具体响应“五元价值”①落地与智能化支持的需求，初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基于数

据的应用路径建议。首先，构建结构化、要素化的评价指标参数体系。这是将“五元价值”转化为机器可

处理信息的关键一步。需组织领域专家，将每一项价值分解为多层级的可观测、可采集的要素指标。例

如，“技术价值”可分解为“创新程度”“技术复杂度”“技术成熟度(TRL)”“可靠性指标”等二级要

素；“经济价值”可分解为“市场规模预测”“成本优势”“投资回报周期”等。每个二级要素进一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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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具体的参数，如“技术成熟度”采用 1~9 级量表，“市场规模”可采用定量区间。这一结构化指标

体系构成了智能评价的“知识骨架”。其次，基于可信数据空间实施智能评价辅助。在政、校、企协同搭

建的可信数据空间内，汇聚经过验证的科研数据(如论文专利、实验数据)、产业数据(如市场报告、供应

链信息)和金融数据。评价时，系统可自动从该空间抽取成果相关的多源数据，与前述指标体系进行映射

和初步填充，生成一份结构化的“成果要素画像”。最后，人机协同完成评价决策。系统提供的“要素画

像”和初步分析可作为专家评审的权威性数据支撑，提高评审的客观性与效率。同时，系统可积累大量

历史评价案例与后续转化效果数据，通过分析不断优化指标权重模型，为动态调整评价标准提供数据驱

动的决策依据，从而实现评价体系在竞争性市场反馈下的自我进化。 

5. 讨论  

5.1. 优化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竞争性权威性机制能缓解当前问题，但面临多重挑战。区域差异方面，fsQCA 分析表明，东部地区

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而中西部地区有一定难度，仍需政策倾斜。技术门槛方面，智能算法依赖数据基

础设施，农村地区可能在此基建方面有所滞后。利益相关者方面，企业参与可能导向短期利益，需通过

权威标准约束。此外，跨文化成果评价缺乏国际标准，如中医药技术海外推广受阻。机制的适用边界也

需明确。对于基础研究，权威性应优先，注重学术共同体认可；对于应用研究，更注重竞争性，强调市场

检验。国防等敏感数据领域，权威性需主导，竞争性有限开展。机制实施还需考虑成本效益，复杂评价

体系可能增加成本，需平衡精度与效率。最终，任何评价机制都有局限，需通过持续改进适应新发展。 

5.2. 政策建议  

分层推进优化路径：发达地区试建竞争性市场，欠发达地区抓实权威性标准；动态调整评价指标，

每年滚动修编一次，紧盯最新科学技术前沿，以适应最新发展需要；强化国际合作，加入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评价网络互认体系。差异化扶持亦不可少：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补贴或奖励，给为中小企业提供服

务的第三方机构减税优惠，加大科研人员成果转换的奖励比例。开展教育改革，加强科研伦理与诚信教

育，并加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开展可信数据空间试点示范：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或领域先进行试点，

积累了可借鉴的经验后进行推广；政策起草要兼顾多方意见，充分考虑科学合理。注重效果，防止“为

改革而改革”。 

6. 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科技成果竞争性权威性评价机制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通过主体多元、指标科学、

过程透明、政策保障四维改革，可显著提升评价效能。竞争性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权威性机制保障公平

公正，二者协同是未来方向。本文创新点在于构建“竞争–权威”整合框架，提出分类分层实施路径。不

足涉及到数据可信空间的搭建及要素化大模型的构建仅给出一个宏观的方向，机制效果需长期观察。未

来研究需深化、细化数据可信空间搭建设计，智能算法伦理、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加强国际比较，借

鉴先进经验。科技成果评价改革非一蹴而就，需保持战略定力，持续稳步推进，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 

注  释 

①“五元价值”：源于《科技成果五元价值评估指南》，该指南是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

于 2023年 1月 29日发布的团体标准(T/CASTEM 1009-2023)，旨在构建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的规范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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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围绕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五大价值维度，明确不同科技成果的评估原则、内容及方法，

适用于成果转化、项目管理等场景。 
②“赛马制”：是中国在优化核心技术攻关体制中形成的新型项目组织方式，与“揭榜挂帅”机制

并行实施。其核心是通过择优选择多个主体并行攻关，分阶段考核并淘汰劣势团队，最终聚焦优势主体

以提高技术攻关效率。 
③“破除‘四唯’”：是我国在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中的两个关键举措。“破除四唯”的含义就是坚决

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传统僵化单一、唯数量不重质量的科技评价体系。 
④“揭榜挂帅”：又称科技悬赏制，是由政府组织面向全社会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周期性科研资

助安排，其核心特征为“需求导向、英雄不问出处”，旨在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该制度于 2020 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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